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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  

第二Ｏ一次委員會會議紀錄 

一、時      間：中華民國 105年 11月 23日下午 3時 0分 

二、地      點：新竹市政府都市發展處(二樓會議室) 

三、主  持  人：陳副召集人章賢                          

四、出列席單位：詳簽到簿                              記錄：黃愛婷 

五、報告事項： 

(一)新竹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委員會第二ＯＯ次委員

會議決議辦理情形 

    都市發展處報告：略。 

    決議：原則同意備查。 

六、報告案： 

    (一)「大筑建設新竹市北門段1541地號住宅新建工程」都市設計審議報

告案 

        都市發展處報告：略。 

        決議：原則同意追認。 

(二)「盛虹建設有限公司新竹市榮光段一小段38-26地號土地」報告案 

    都市發展處報告：略。 

        決議： 

有關回饋東門段二小段1-8、1-60等2筆地號之部分土地，經重測後

面積短少，致回饋面積未達109.5㎡部分，鑑於扣除不足數其回饋

價值仍逾都市計畫書回饋比例(30%)，故同意以補繳回饋金之方式

補足，並以下列事項辦理： 

1.有關回饋土地之不足面積，請依地政事務所實際地籍分割後數據

為核算基準。 

2.代金計算基準以105年度之土地公告現值計算之。 

3.回饋代金繳納部分，請至本府都市發展處辦理繳納手續。 

(三)新竹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作業程序部分條文、第三

點附件一及第八點附件二修正草案 (新增) 

    都市發展處報告：略。 

    決議：有關原擬增訂「文化認同、智慧建築規劃評估事項」等審議

項目部分，因無實質審查依據，故同意予以刪除上開二項之

審議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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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審議案： 

(一)「生活圈道路交通系統建設計畫－新竹市台68線東西向快速公路竹

港大橋以西路線延伸工程（榮濱路至新港北路段主線段）」都市設

計審議案 

        設計單位報告：略。 

        討論：略。 

        決議： 

        1.本案依下列委員及相關單位意見修正後通過，其決議內容無須再

提下次會議確認： 

         (1) 有關位處既有環港步道東西兩側之道路旁設施帶寬度，請加

寬至3米，以利自行車道及人行步道之整合串接。 

         (2) 請補充北側面海能駐足停留之規劃圖說。 

         (3) 有關座椅建材採混凝土設計，恐表面冬冷夏熱，使用舒適性

不佳，請補充說明其緣由或改採其他建材。 

         (4) 請全面檢視無障礙空間，予以妥善整體規劃。 

         (5) 有關扶手採鋁合金施作，恐其耐用性不佳，建請改採其他妥

適材質。 

         (6) 本案植栽計畫部分，請考量耐候及抗鹽性，另請補充複層式

植栽之灌木圖說。  

         (7) 本案選擇木麻黃當防風林，惟規劃敷地較窄，恐無法達預期

效益，且其樹形不佳，建請慎選喬木樹種。 

         (8) 坡道設置斜率建議大於1比15，則可免設置扶手，且有利無

障礙動線。 

         (9) 請加強遊憩區之燈光設計及種植較大型喬木，以利民眾休憩

使用。 

         (10)有關鋪面僅採瀝青設計略顯單調，建議妥適運用鋪面設計，

以利減緩車速且增加趣味性，更能塑造休憩意象。 

         (11)請補充全區動線串聯圖說。 

         (12)有關位處榮濱路口相關案件之規劃介面，建請予以全面整

合，以形塑路口意象。          

        2.請檢送依決議1修正之報告書(雙面印刷，並含歷次會議紀錄影本

及審議意見修正對照表)乙份予業務單位審核，再依規辦理備查

(報告書五份、電子檔光碟片二份)。 

        3.有關經審議通過案件，請申請者於審查通過日起3個月內提送備查

資料，未依規定提送者原送審案件廢止，並應重新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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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新竹市東區介壽段110地號等54筆土地及東橋段1040地號等23筆

土地捐贈回饋公共設施用地」都市設計審議案 

        設計單位報告：略。 

        討論：略。 

        決議： 

        1.本案依下列委員及相關單位意見修正後通過： 

         (1) 請補充「廣1-1」設置活動式車檔之緣由。 

         (2) 基地臨世界高中與介壽路路口處圖面所示現況未明，請確實

檢核該處高程，並補充相關規劃詳圖。 

         (3) 有關「公1-25」及「公1-22」用地與「綠8」併同整合興闢，

請增加南北向動線步道串聯，以利其公益性。 

         (4) 本案公共設施用地較屬邊緣，請加強串聯性，以利民眾使用。 

         (5) 本案範圍高程差較大，請補充與建案界面間之剖面詳圖。 

         (6) 都市發展處意見：  

         ○1 請於圖面標記，屬/不屬於「都市更新條例第30條所定負

擔及費用」之認列項目。 

        ○2 請於圖面標記，屬/不屬於「新竹市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

勵△F5：協助開闢或管理維護更新單元內或周邊公共設

施」之申請項目。 

 

        ○3 請於圖面標記，屬/不屬於「新竹市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

勵△F4：供社區使用，或經政府指定額外提供之公益設施」

之申請項目。 

        ○4 有關屬於「都市更新條例第30條所定負擔及費用」、「新竹

市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F5、△F4」項目者，未來仍以

新竹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審議通過之決議為準。 

        2.請檢送依決議1修正之報告書(雙面印刷，並含歷次會議紀錄影本

及審議意見修正對照表)乙份予業務單位審核，再依規辦理備查

(報告書五份、電子檔光碟片二份)。 

        3.有關經審議通過案件，請申請者於審查通過日起3個月內提送備查

資料，未依規定提送者原送審案件廢止，並應重新申請。 

 八、散會：下午6時5分。  


